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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知本府 113 年 10 月 9 日府授人考

字第 1130145493 號函以，行政院修

正「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」，

並自 113 年 10 月 4 日生效，本次修

正重點包括增修消極資格條件、撤銷

獲獎資格規定，另新增廢止獲獎資格

規定。 

為協助本府員工處理可能影響工作

之各面向困難，以提升工作效能並進

而維護其生活、工作及身心之健康發

展，本府設有員工協談室，提供相關

諮詢、專業協談等服務，並得配合組

織需求，安排管理諮詢或心理健康促

進課程。時序即將進入冬季，隨著日

照縮短，有可能出現季節性情緒失調

（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, 

SAD）情形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如有遇

工作效能衰退、情緒失衡或行為出現

異常之員工，得視情況轉介本府員工 

協談室（專線電話：02-23451995；專 

 

 

轉知本府 113 年 10 月 29 日府授人考

字第 1130148327號函轉行政院 113年

10 月 21 日院授人培字第 1130022209

號函以，有關行政院規定自 114年 1月

1日起，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

數及業務相關學習時數，以及本府對

於相關人員參加性別意識培力訓練之

規定： 

一、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，各機關

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

習時數規定仍聚焦於與業務相關

之學習活動，又業務相關學習時

數仍維持 20小時，其內涵調整如

下： 

(一)其中 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

府重大政策、法定訓練及民

主治理價值等課程： 

1、當前政府重大政策（1小

時）。 

2、環境教育（4小時）。 

3、民主治理價值課程（5小

時）：人工智慧（本次新

增課程）、性別平等、廉

政與服務倫理、人權教

育、轉型正義、行政中立、

多元族群文化、公民參與

等。 

責信箱 : 1 9 9 5 @ g o v . t a i p e i）。 

 



 

 

  
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政
府原住民
族事務委
員會主計
機構會計
員 

許禮博 

臺 北 市 政
府 警 察 局
會 計 室 股
長 

1131004 

臺北市政

府主計處
事業及特
別預算科
股長 

鍾佳鈞 

臺 北 市 立

中 山 女 子
高 級 中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04 

臺北市公
共運輸處
會計室科
員 

林彥利 

臺 北 市 內
湖 區 戶 政
事 務 所 主
計 機 構 會
計員 

1131016 

臺北市北
投區北投
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吳惠婷 

臺 北 市 政
府 教 育 局

會 計 室 股
長 

1131016 

臺北市政
府警察局
保安警察
大隊會計
室主任 

黃婉怡 

臺 北 市 立
西 松 高 級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立
大理高級
中學會計

室主任 

蔡秀琴 

臺 北 市 立
松 山 高 級
商 業 家 事
職 業 學 校
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6 

臺北翡翠
水庫管理
局會計室
股長 

高真芳 

臺 北 市 立
文 山 特 殊
教 育 學 校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6 

人事櫥窗 

(二)其餘 10 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

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，各機

關（構）學校並得依施政重點、

業務需要或同仁職能發展自

行規劃辦理相關課程。 

二、本府公務人員（含政務人員）、約 

聘僱人員、職工、駐衛警及臨時人 

員，於 114年應參加性別意識培力 

訓練時數情形（完成時數可併入前 

開行政院規定之 5小時「民主治理 

價值課程」計算）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一般人員（含主管人員）：每

人每年須完成 3 小時之性別

主流化訓練或性別平等課

程，其中 1 小時應為性騷擾

防治相關課程。 

（二）性平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

業務相關人員：每人每年須

完成 18 小時之性別主流化

訓練或性別平等課程，其中

6 小時以上應屬「性別平等

進階課程」。 

（三）處理性騷擾案件之專責承辦

人及主管：每人每年須完成

6 小時之「性別平等進階課

程」，其中 4 小時應為性騷

擾或性侵害防治相關課程；

上開課程完成時數可併入同

屬前開 2 項人員類別規定時

數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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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內
湖區南湖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陳煥達 

臺 北 市 松
山 區 民 生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政
府捷運工
程局機電
系統工程
處會計室

科員 

彭亞蕾 

臺 北 市 文
山 區 武 功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
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政
府工務局
公園路燈
工程管理
處會計室
主任 

盧月敏 

臺 北 自 來
水 事 業 處
工 程 總 隊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7 

臺北市中

正區戶政
事務所主
計機構會

計員 

吳怡姿 

臺 北 市 大

安 區 新 生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
任 

1131017 

臺北廣播
電臺會計
室主任 

鄭人輔 

臺 北 市 文
山 區 公 所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7 

審計部審
計員 

賴冠樺 

臺 北 市 大
安 地 政 事
務 所 主 計
機 構 會 計
員 

1131024 
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政
府捷運工
程局第二
區工程處
會計室科
員 

周希羽 

臺 北 市 信
義 區 健 康
服 務 中 心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大
同區大橋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
任 

徐玉清 
臺 北 市 立
動 物 園 會
計室主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士
林區士林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胡芸綪 

臺 北 市 立
景 興 國 民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內

湖區新湖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
任 

黃嘉鈴 

臺 北 市 中

山 區 大 佳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
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松
山區西松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張祐慈 

臺 北 市 中
山 區 五 常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6 

臺北市文
山區景美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盧郁涵 

臺 北 市 大
同 區 日 新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31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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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案例 

~廉政小叮嚀~ 

公差、公出、加班、休假及申領差旅費等，均應恪遵相關規定，覈實申報，切勿有虛偽

不實情形。 

一、廉政宣導-颱風天浮報加班費 2,241元 

副所長判拘 90日 

2021年璨樹颱風襲台期間，時任臺

北市政府警察局甲派出所副所長 A君涉

嫌浮報 2,241元加班費，臺北地方檢察

署接獲檢舉偵查，今(2024)年依詐欺、

業務登載不實罪嫌起訴。臺北地方法院

考量其認罪，判處拘役 90日，得易科罰

金 9萬元，並予緩刑 2年，向公庫支付

3萬元。 

A 君時任派出所副所長，依該所璨

樹颱風來襲勤務分配，A君應外出執勤，

卻留在派出所內。經北檢調取其手機

GPS 定位紀錄及巡簽紀錄發現，該年 9

月颱風襲台當天，A君有值班，但其 4個

巡邏時段中，實際出勤僅 1次，其餘 3 

次未出勤，亦無巡簽紀錄，卻登記已出

勤，並在工作紀錄簿登記 9小時加班費，

致機關人員誤信，核發加班費計 2,241

元。檢方依涉嫌詐欺及業務登載不實罪

嫌將 A君提起公訴，北院法官認其於工

作紀錄簿虛捏事實，架空值勤警員應確

實到場巡邏、嚇阻犯罪目的，惟考量犯

後態度良好，量處拘役 90日、緩刑 2年，

可上訴。 

二、反詐騙宣導-反詐騙 認短碼 

數位發展部推動短碼簡訊防堵詐

騙，例如「111」是政府機關機構專用短

碼簡訊平臺、疾管署防疫專線「1922」

或是警政署反詐騙專線「165」等短碼，

都是僅此一家。民眾只要收到這些號碼

開頭專屬短碼的簡訊，就能知道是台水、

台電等公司或是疾管署、警政署等政府

機關傳來訊息，不用再擔心猜疑。 


